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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养老还是女儿养老？

基于家庭内部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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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使用２０１０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家庭内部比较，从经

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方面对儿子和女儿的赡养行为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

结果发现，在当代中国家庭中，儿子在赡养父母时的总效应依然显著大于女

儿，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更可能与父母同住。一旦控制子女与父母的居住方

式，儿子的直接效应就仅在经济支持方面大于女儿。在生活照料方面，女儿

的直接效应已经显著超过儿子。从城乡对比来看，这种“儿子出钱、女儿出

力”的性别分工模式主要出现在农村。在城市，女儿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

两个方面的直接效应都超过儿子。所以，中国传统的以儿子为核心的赡养方

式虽然没有彻底瓦解，但已发生明显变化，快速的人口转变和女性社会经济

地位的提高是导致这些变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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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

儿子和女儿在赡养父母时的性别差异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作
为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制度之一，子女在成年以后对父母的“反馈”现象
很早就引起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费孝通，１９８３；Ｌｅｅ，Ｐａｒｉｓｈ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ｓ，１９９４）。与此同时，在父系家庭制度的背景下，性别差异也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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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庭研究的一个永恒话题（金一虹，２０００；李银河，２００７）。所以，从性
别差异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的赡养制度进行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

义。一方面，性别差异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家庭养老制度的延续和变
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家庭制度的一个核
心环节，儿子和女儿在养老功能方面的变化也很有可能成为我们分析
整个父系家庭制度变迁的突破口。在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
对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制度进行研究已不仅仅是一个具有学术价值的

理论问题，而是变成一个社会各界都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所以，对儿
子和女儿的养老功能进行比较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家庭的变

迁规律，对中国日益严重的养老问题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具体来说，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这个问题：第一，儿子和

女儿的养老功能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性别差异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
两个方面的表现是否有所不同？第二，儿子养老和女儿养老的作用机
制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从夫居的居住传统在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
作用？第三，女儿参与养老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快速的人口转变与女性
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对其产生什么影响？以往的研究或多或少地讨论

过这些问题，但本文采用家庭内部比较（ｉｎｔｒａ－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这一
更加严谨的数据分析方法，通过对同一家庭内部不同兄弟姐妹的赡养
行为进行比较，最大限度地控制家庭层面未观测到的异质性。所以，与
其他研究相比，本文的分析结果会更加可靠。

二、文献回顾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悠久父系家庭传统的国家，父系家庭制度
对儿子和女儿的赡养责任有截然不同的规定：儿子不仅在结婚以后被
期望与父母同住，而且还要负责照顾父母的饮食起居；女儿在出嫁以后
成了丈夫家的人，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则不再承担正式的赡养义务
（Ｇｒｅｅｎｈａｌｇｈ，１９８５）。受到这种家庭伦理规范的影响，儿子一直都是父
母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的主要提供者，只有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女儿
才会代替儿子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Ｌ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Ｌｅｅ，Ｐａｒｉｓｈ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ｓ，１９９４）。
有研究发现，虽然台湾地区在快速的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但儿子在养老中的核心作用依然非常显著（Ｃｈｕ　ａｎｄ　Ｙ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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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Ｌ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Ｌｅｅ，Ｐａｒｉｓｈ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ｓ，１９９４）。对中国内地家庭
的早期研究也得到与台湾地区类似的结论（Ｙａｎｇ，１９９６；徐勤，１９９６）。
但近些年来，一些小范围的调查发现，在当代中国家庭中，女儿参与父
母养老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在某些方面，其作用甚至超过了儿子。
谢宇和朱海燕（Ｘｉｅ　ａｎｄ　Ｚｈｕ，２００９）通过对１９９９年在上海、武汉和

西安三地进行的抽样数据的研究发现，与已婚儿子相比，已婚女儿（特
别是那些与父母同住的已婚女儿）能够向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
他们认为，城市中家庭观念的变化和女性经济资源的增加是导致这一
结果的主要原因。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依靠女儿养老的现象并非仅仅
存在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地区，在相对闭塞的农村地区，女儿也在
赡养父母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唐灿等，２００９）。唐灿等
（２００９）对浙东农村的调查发现，由于当地生育率的下降和男性外出务
工造成的传统养老资源的萎缩，依靠女儿养老已成为当地新兴的社会
风俗，女儿对娘家的经济意义也越发显著。由此可见，以儿子为核心的
中国传统的赡养制度正在发生变化，在当代中国家庭中，女儿开始和儿
子共同承担赡养责任，甚至比儿子更加孝敬父母。
虽然很多学者已对中国家庭养老中的性别差异问题进行了研究，

并结合现代化、人口转变和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等宏观背景对女
儿参与养老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但这些研究或基于田野观察，或基
于局部地区的调查数据，它们的结论是否能够推论到全国尚未可知。
已有研究也缺乏对城乡之间性别差异的系统比较。除此之外，笔者认
为，已有的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值得改进之处。

（一）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
就家庭养老的内容来看，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至少应包括经济支持

和生活照料两个方面，而已有的研究通常关注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较少考虑子女对父母的生活照料。从以往的研究看，儿子和女儿在这
两个方面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可能并不相同。
针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在赡养父母时，儿子更可能提供经

济支持，女儿更可能提供生活照料（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８５；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ａｎｄ
Ｋａｍｏ，１９８９）。学术界对此提出两种理论解释（Ｌ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第
一种是“性别角色理论”，认为社会对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角色期待，所
以在赡养父母时，儿子更可能表现出一些男性化的行为，如提供经济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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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而女儿更愿意承担一些女性化的工作，如家务劳动和生活照料；第
二种是“资源禀赋理论”，认为儿子通常掌握较多的经济资源，更适合扮
演支持者的角色，而女儿通常具有较多的弹性时间，更适合承担照顾者
的角色。
不过，对台湾地区家庭的研究发现，儿子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

个方面的表现都比女儿更加突出，这可能是东亚社会所特有的父系家
庭传统影响的原因（Ｌ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从文化渊源上看，虽然中国内
地与台湾地区同样深受父系家庭制度的影响，但如以往研究所指出的，
在中国内地，家庭养老中的性别角色已经发生转变。到目前为止，绝大
多数相关研究都局限于经济支持这一个方面，而生活照料方面的性别
差异目前尚不清楚。从“性别角色理论”和“资源禀赋理论”出发，我们
有理由认为，儿子和女儿在生活照料方面的角色转变可能更加明显，所
以，将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结合起来将有助于我们对当代中国家庭在
赡养老人时的性别角色分工获得更全面和清晰的了解。

（二）是否控制居住方式
与西方社会的核心家庭模式不同，中国人有多代同堂的居住传统。

虽然很多研究发现，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家庭出现了明显的核
心化趋势，但至今仍然有很多老年人选择与子女同住（王跃生，２００６）。
曾毅和王正联（２００４）的研究发现，在２０００年，６５岁以上的老人与子女
同住的比例依然超过６０％。即使在不同住的情况下，大多数老人也会
选择与子女相邻居住（Ｌｅ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由于是否与父母同住和与父
母的居住距离对子女的赡养行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鄢盛明等，２００１；
杨菊华、李路路，２００９），所以，很多研究都对子女与父母的居住方式进
行了统计控制。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居住方式本身就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结果，子

女的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个体特征都会对其产生影响。特别是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环境下，子女性别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传统
的婚姻制度就是男娶女嫁和与之配套的“从夫居制”，所以，在同等情况
下，儿子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大大高于女儿（许琪，２０１３）。即使子女不
与父母同住，儿子与父母的居住距离也比女儿近得多（Ｃｈｕ，Ｘｉｅ　ａｎｄ
Ｙｕ，２０１１）。所以，这种居住方式上的性别差异很有可能对儿子和女儿
的赡养行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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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在“从夫居”的文化背景下，子女性别对赡养
行为的影响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见图１）。第一条是直接效应（ａ），
它表示，如果儿子和女儿与父母的居住方式完全相同，赡养行为是否存
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特殊的父系家庭制度规定儿
子承担不可推卸的赡养责任，所以儿子的直接效应应该大于女儿。第
二条是通过居住方式产生间接效应（ｂ＊ｃ），它表示由于子女与父母的
居住方式不同所导致的赡养行为上的差异。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家庭
“从夫居”的传统导致父母通常选择与儿子同住，而与父母同住又会增
加儿子在各个方面赡养父母的可能性，所以，儿子的间接效应也应大于
女儿。性别的总效应则是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之和，即ａ＋ｂ＊ｃ。

图１：性别影响赡养行为的两条路径

　　以往的研究往往对子女与父母的居住方式进行统计控制。例如，

谢宇和朱海燕（Ｘｉｅ　ａｎｄ　Ｚｈｕ，２００９）对与父母同住的子女和不同住的子
女分别进行回归，从而对两种居住类型下的性别差异进行比较。这种
研究虽然很有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控制居住方式以后，研究实际
上分析的是性别对赡养行为的直接效应，而要对总的性别差异进行更
加全面的解读，还需综合考虑性别通过居住方式产生的间接效应。基
于此，本文将在控制居住方式与不控制居住方式的情况下，对性别的直
接效应和总效应进行系统的比较。

（三）家庭内部比较和家庭之间比较
在理想情况下，对儿子和女儿的赡养行为进行严格比较需要掌握所

有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信息，并且在既有儿子又有女儿的老人中，比较是
儿子给父母多还是女儿给父母多。由于数据的限制，以往的调查通常只
能获得某一个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对性别差异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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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实际上是在家庭之间进行的，这种立足于家庭之间的比较方法（ｉｎｔｅ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具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它忽视了当前绝大多数中国
老人都有多个子女的客观事实（样本中只有一个子女的老人比例为１５．
３％）。其次，它也给我们的因果推论带来了困难。也就是说，即使我们
发现Ａ的儿子给Ａ的帮助多于Ｂ的女儿给Ｂ的帮助，我们也很难判断
这是由于子女的性别造成的，还是由于Ａ和Ｂ两人的差异造成的。虽然
可以对父母的一些特征进行统计控制，但由于其他未观测到的父母层面
的异质性，我们依然可能会得到错误的研究结论。
相比之下，如果能够同时得到多个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信息，我们就

可以在同一个家庭内部比较是儿子给父母多，还是女儿给父母多。与
家庭之间比较的分析方法不同，这种立足于家庭内部比较（ｉｎｔｒ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的分析方法可以最大可能地控制家庭层面未观测
到的异质性（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提高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由于这种分析方法对数据的要求较高，目前在相关领域中只有为数

不多的研究使用过（Ｚｈｕ，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询问了
所有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行为，这为使用该方法创造了条件。

三、数据、变量和模型

（一）数据和变量

１．参见：谢宇．２０１２．《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２０１０）用户手册》。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ｓｓｓ．ｅｄｕ．ｃｎ／

ｃｆｐｓ／ｗｄ／ｊｓｂｇ／２０１０ｊｓｂｇ／

　　本文使用的是２０１０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以下简称ＣＦＰＳ）的数
据。ＣＦＰＳ是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一项大型综合性社会
调查，该调查采用内隐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
法，样本覆盖了除港澳台地区、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内蒙古和海南之
外的中国２５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约占中国内地总人口的９５％。
谢宇曾对ＣＦＰＳ的数据质量进行评估，发现该调查的性别、年龄分布、
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等基本特征与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非
常接近，数据质量很高。１

就本文的研究问题而言，ＣＦＰＳ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同时搜集了多个子
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家务劳动和生活照料，这在国内其他同类调查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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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无仅有的，也为本文深入比较儿子和女儿的赡养行为提供了方便。
为了满足在家庭内部比较的分析要求，笔者仅保留了样本中既有儿

子又有女儿的老人。除此之外，笔者还删除了样本中年龄在１８周岁以
下的未成年子女，因为通常来说，未成年子女并不具备赡养父母的经济
能力。最后，由于ＣＦＰＳ对同一户中的每个家庭成员都进行了访问，所以
很多有配偶的老人及其配偶都在成人样本中，为了避免对这些老年夫妇
的成年子女重复计算，笔者只留下这些夫妇中的一方进行分析。２经过上
述处理，并去除缺失值以后，进入分析的父母数量为２　４６８人，其１８周岁
及以上的成年子女共９　０７６人，平均每个父母有３．７个子女。

２．如果夫妇双方都在样本中，分析时就留下了这些夫妇中个人编号较小的一方进行分析。
例如，夫妇登记时的顺序号分别为１号和２号，那我们留下１号，删除２号。

本文的因变量有三个，分别是“子女是否给父母经济支持”、“是否
帮父母做家务”和“是否照顾父母”，都是二分变量。
在自变量方面，本文主要考察子女性别对赡养行为的影响。除此

之外，在模型分析时还控制了子女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职业
类型和与父母的居住距离。虽然从理论上看，父母的特征也会影响子
女的赡养行为，但本文使用的固定效应模型已经内在控制了所有父母
层面的变量，所以模型分析时已无需纳入它们。不过，为了使读者对本
文所用的数据有更全面的了解，我们对父母和子女的特征都进行了统
计描述，分别见表１和见表２。
从表２可知，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儿子和女儿与父母的居住方式

都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儿子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大于女儿，即使在不
同住的子女当中，儿子与父母住得较近的比例也明显高于女儿。由此可
见，中国家庭“从夫居”的居住传统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笔者将在下文对
这种居住方式的差异对儿子和女儿赡养行为的影响做深入分析。

（二）统计模型
在技术层面，为了实现在家庭内部比较的研究目标，本文使用了固

定效应模型（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这种方法能够充分利用多个兄弟姐
妹的信息，对家庭层面很多不可观测的异质性进行统计控制。当因变
量为二分变量时，固定效应模型的表达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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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父母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类别／指标 农村 城市 合计

性别（％） 男 ４５．５　 ４３．４　 ４４．９
女 ５４．６　 ５６．６　 ５５．２

年龄（岁） 均值 ６８．８　 ６９．６　 ６９．０
标准差 ６．４　 ６．２　 ６．４

婚姻状况（％） 有配偶 ６１．７　 ６９．３　 ６４．０
无配偶 ３８．３　 ３０．７　 ３６．１

受教育年限（年） 均值 ２．２　 ５．２　 ３．０
标准差 ３．３　 ４．９　 ４．１

生活自理能力 均值 ４６．０　 ４６．６　 ４６．１
标准差 ８．１　 ７．４　 ７．９

自评健康（％） 健康 ３０．２　 ２８．５　 ２９．７
一般 ３４．１　 ４４．９　 ３７．３
比较不健康 １１．６　 １０．４　 １１．２
不健康 １９．４　 １３．８　 １７．７
非常不健康 ４．７　 ２．４　 ４．０

儿子数（人） 均值 １．９　 １．６　 １．８
标准差 １．０　 ０．８　 ０．９

女儿数（人） 均值 １．９　 １．７　 １．９
标准差 １．０　 ０．９　 １．０

是否与子女同住（％） 是 ６２．６　 ４５．６　 ５７．５
否 ３７．４　 ５４．５　 ４２．５

Ｎ　 １　７７７　 ６９１　 ２　４６８

　注：１．表中结果已加权。城乡根据父母的户籍划分；
　２．原始的婚姻状况包括未婚、在婚、同居、离婚和丧偶五类，使用时合并成两
类。其中“有配偶”指在婚，“无配偶”包括丧偶、离婚、未婚和同居四类，数
据中回答“离婚”、“未婚”和“同居”的样本量非常小，所以合并成一类。未
婚者的子女可能来自领养；

　３．生活自理能力：ＣＦＰＳ要求受访老人汇报平时参加户外活动、吃饭、烹调、
出行、购物、清洁卫生和洗衣时是否有障碍以及障碍的严重程度，每个问
题的得分从１到７不等，得分越低表示障碍越严重。表中的生活自理能力
得分是对受访老人在这７个问题上得分的加总。

ｌｏｇｉｔ（ｐｉｊ）＝ｌｏｇ ｐｉｊ
１－ｐｉｊ

＝∑
Ｋ

ｋ＝０
βｋ·ｘｋｊ＋αｉ

其中，ｉ是父母的下标，ｊ是子女的下标。ｐｉｊ表示父母ｉ的第ｊ个子女向
父母ｉ提供赡养的概率。ｘｋｊ是ｋ个子女层面的自变量，如子女的性别、

年龄等，βｋ 是其回归系数。αｉ是父母ｉ的固定系数，代表了父母ｉ自身
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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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子女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类别／指标
农村

儿子 女儿 合计

城市

儿子 女儿 合计

年龄（岁） 均值 ４０．８　 ４０．８　 ４０．８　 ４２．５　 ４２．６　 ４２．６
标准差 ７．７　 ７．８　 ７．７　 ７．１　 ７．７　 ７．４

是否结过婚（％） 是 ９２．４　 ９７．８　 ９５．１　 ４．９　 ２．２　 ３．５
否 ７．７　 ２．２　 ４．９　 ９５．１　 ９７．８　 ９６．５

受教育年限（年） 均值 ７．３　 ６．０　 ６．７　 １０．４　 １０．１　 １０．３
标准差 ４．２　 ４．３　 ４．３　 ３．４　 ３．４　 ３．４

职业类型（％） 无工作 ９．１　 ２４．７　 １６．９　 ２１．５　 ４７．５　 ３４．９
非农工作 ５３．１　 ２６．７　 ３９．８　 ７４．６　 ４７．３　 ６０．５
农业工作 ３７．８　 ４８．６　 ４３．３　 ３．８　 ５．２　 ４．５

居住距离（％） 同住 ３４．７　 ２．７　 １８．６　 ２１．９　 ９．８　 １５．６
同村／街 ３５．６　 １８．２　 ２６．９　 １８．０　 １５．５　 １６．７
同 县／区 不 同
村／街 １０．４　 ４９．２　 ２９．９　 ３０．２　 ３３．２　 ３１．８

同市不同县／区 ５．７　 １０．１　 ７．９　 １６．４　 ２５．４　 ２１．０
同省不同市 ５．０　 ８．４　 ６．７　 ４．１　 ８．２　 ６．２
不同省 ８．６　 １１．５　 １０．１　 ９．５　 ７．９　 ８．７

Ｎ　 ３　４３７　 ３　３４６　 ６　７８３　 １　１１８　 １　１７５　 ２　２９３

　注：表中结果已加权。

　　与经典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相比，固定效应模型最大的特点是增加了αｉ，

这相当于对每个父母使用一个虚拟变量。在增加αｉ之后，模型实际上
是在当父母都为ｉ的情况下，比较不同子女的赡养行为是否存在显著
差异。所以，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家庭内部对儿子和
女儿的赡养行为进行更加严格的比较研究。

但在纳入αｉ之后，固定效应模型已不能估计父母层面的变量，如父母
的年龄、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的回归系数。因为对来自同一个家庭的兄弟
姐妹而言，这些变量的值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在增加ｉ个固定截距以后，这
些父母层面的回归项都会被吸纳进αｉ。事实上，即使在模型中考虑这些变
量，也会因为完全共线性而被自动排除在外。不过，父母特征（如城乡）与
子女特征（如性别）的交互项依然可以进入模型。

四、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３根据城乡和是否同住描述了儿子和女儿对父母的赡养情况。

首先，从全国来看，儿子在经济支持、家务劳动和照顾父母三个方面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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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父母的比例都高于女儿；就显著性水平来看，儿子仅在经济支持维度
上显著高于女儿，而在家务劳动和照顾父母两个方面，儿子和女儿的差
异比较微弱。

表３：儿子和女儿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的百分比（％）
经济支持

儿子 女儿 显著性

家务劳动

儿子 女儿 显著性

照顾父母

儿子 女儿 显著性

全国

　同住 ３６．１　 ２７．８　 １９．７　 ２９．２ ＊ ３０．３　 ４１．１ ＊
　不同住 ３３．５　 ２９．９ ＊ １０．１　 １０．４　 １８．６　 １９．５
　合计 ３４．３　 ２９．８ ＊＊ １３．１　 １１．３ ＋ ２２．３　 ２０．５
农村

　同住 ３８．２　 ２４．５ ＊ １７．３　 １０．２ ＋ ２９．６　 ３２．８
　不同住 ３５．８　 ３０．２ ＊＊ ８．４　 ８．２　 １７．６　 １７．３
　合计 ３６．７　 ３０．１ ＊＊＊ １１．５　 ８．２ ＊＊ ２１．７　 １７．７ ＊＊
城市

　同住 ２６．８　 ３０．１　 ３０．３　 ４３．０　 ３３．６　 ４７．１
　不同住 ２８．２　 ２９．０　 １４．０　 １６．８　 ２１．１　 ２５．６
　合计 ２７．９　 ２９．１　 １７．５　 １９．４　 ２３．８　 ２７．７
注：１．表中结果已加权；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其次，把城乡分开来看，儿子和女儿的作用有明显不同。在农村，儿子
在经济支持、家务劳动和照顾父母三个方面的作用依然显著大于女儿，但
在城市，儿子和女儿的作用旗鼓相当，从数值上看，女儿在所有三个方面的
作用都已略微超过儿子。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现代化程度较高和人口
转变速度较快的城市地区，女儿的养老功能体现得更加明显。
从表３还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如果我们仅就合计来

看，在全国样本中，儿子在家务劳动和照顾父母方面的作用都略高于女
儿，但无论在与父母同住的子女中比较，还是在不与父母同住的子女中
比较，都可以发现，女儿在这两个方面做的都比儿子多。这种现象在统
计学中被称为“辛普森悖论”（Ｓｉｍｐｓｏｎ’ｓ　Ｐａｒｏｄｏｘ），即，条件分布与边缘分
布的结果相互矛盾。出现这个悖论的原因在于，儿子更可能与父母同
住，而与父母同住是帮父母做家务和照顾父母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所以，尽管在都同住和都不同住的情况下，女儿的作用都比儿子大。因
为儿子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更高，所以当我们把同住与不同住的子女合在
一起进行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儿子的作用反而比女儿大。在下文的模
型分析部分，笔者还将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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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性别差异
为了对儿子和女儿的赡养行为进行更严格的比较研究，本文还使

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在表４中，我们除了纳入子女性别这一核心自变
量之外，还控制了子女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和职业类型。结
果发现，在控制了这些变量以后，儿子在经济支持、家务劳动和照顾父
母三个方面的作用都显著大于女儿。不过，由于表４并未控制子女与
父母的居住距离，所以它显示的是子女性别对赡养行为的总效应。通
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儿女双全的情况下，儿子在赡
养父母时的总效应依然显著大于女儿，中国传统的以儿子为核心的赡
养制度依然得到保留。

表４：固定效应模型输出结果（不控制居住距离）
经济支持

系数 ＳＥ

家务劳动

系数 ＳＥ

照顾父母

系数 ＳＥ
儿子 ０．６８９＊＊＊ ０．０８４　 ０．５４７＊＊＊ ０．０９４　 ０．５４４＊＊＊ ０．０８７
年龄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９
结过婚 ０．８８３＊＊＊ ０．１９１　 ０．７５５＊＊ ０．２６４　 ０．２４８　 ０．２１７
教育年限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５
职业类型

　非农工作 ０．５９７＊＊＊ ０．１４２　 ０．３１３＊ ０．１４７ －０．２１８＋ ０．１３１
　农业工作 ０．２２９　 ０．１６６　 ０．５２９＊＊ ０．１８９　 ０．１９４　 ０．１５８
似然比卡方 １６６．００＊＊＊ ７４．３３＊＊＊ ６０．１３＊＊＊

自由度 ６　 ６　 ６
父母数 ２　４６８　 ２　４６８　 ２　４６８
子女数 ９　０７６　 ９　０７６　 ９　０７６
注：１．回归结果已加权；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３．职业类型的参照组为“无工作”。

　　然而，当我们继续控制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后（见表５）发现，性
别的回归系数在三个模型中都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首先，从经济
支持方面来看，虽然儿子的核心作用依然显著存在，但与表４相比已经
出现非常明显的下降；其次，从家务劳动和照顾父母两个方面来看，儿
子的核心作用不仅荡然无存，而且出现了女儿超过儿子的现象。

为什么在控制居住距离以后，性别系数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我
们知道，如果ｘ和ｙ的关系因为ｚ的存在而发生变化，那么这个ｚ必须
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ｚ必须对ｙ有显著影响；第二，ｚ必须与ｘ高
度相关。而居住距离正是这样一个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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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固定效应模型输出结果（控制居住距离）
经济支持

系数 ＳＥ

家务劳动

系数 ＳＥ

照顾父母

系数 ＳＥ
儿子 ０．２１２＊ ０．１０４ －０．２７７＊ ０．１２８ －０．６７０＊＊＊ ０．１３７
年龄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结过婚 １．３８６＊＊＊ ０．２０６　 ２．２５２＊＊＊ ０．３２４　 ２．０２７＊＊＊ ０．２７７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０
职业类型

　非农工作 ０．５６９＊＊＊ ０．１５４　 ０．１０９　 ０．２０２ －０．１６２　 ０．１８１
　农业工作 ０．２７２　 ０．１７６　 ０．１８９　 ０．２４１　 ０．０６４　 ０．２１０
居住距离

　同村／街 －１．５７３＊＊＊ ０．１４８ －２．２７７＊＊＊ ０．１９４ －２．７３１＊＊＊ ０．１８８
　同县／区不同村／街 －１．４３７＊＊＊ ０．１５９ －３．１１８＊＊＊ ０．２０８ －３．６５９＊＊＊ ０．２２１
　同市不同县／区 －１．４３７＊＊＊ ０．２０３ －２．９０６＊＊＊ ０．２３５ －３．７８５＊＊＊ ０．２８０
　同省不同市 －１．８４９＊＊＊ ０．２３４ －４．８９１＊＊＊ ０．４４２ －４．９９０＊＊＊ ０．３６６
　不同省 －１．７３２＊＊＊ ０．１９６ －４．７７３＊＊＊ ０．４０３ －５．００６＊＊＊ ０．３２２
似然比卡方 ３４０．４３＊＊＊ ６２３．４３＊＊＊ ８４０．８２＊＊＊

自由度 １１　 １１　 １１
父母数 ２　４６８　 ２　４６８　 ２　４６８
子女数 ９　０７６　 ９　０７６　 ９　０７６
注：１．回归结果已加权；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３．职业类型和居住距离的参照组分别为“无工作”和“同住”。

　　首先，由表５可知，与父母同住可以大大增加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
生活照料，而且，与父母住得越近，照顾父母的可能性越大；其次，从表２
可知，儿子不仅与父母同住的比例大大高于女儿，而且与父母的居住距
离也比女儿近。所以，儿子更可能赡养父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更
可能与父母同住，而且与父母的居住距离较近，居住空间上的便利大大
增加了他们赡养父母的可能性。所以，一旦我们将居住方式上的性别
差异控制住，儿子在赡养行为上的性别优势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出现女
儿反超儿子的现象。

正如前面图１所示，性别对赡养行为的影响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
的：首先，性别会对赡养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其次，性别也会通过居住方
式对赡养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就间接影响来说，在当代中国家庭中，儿
子的核心作用依然非常突出，但从直接影响来看，性别差异已经发生了
明显变化：儿子的性别优势仅体现在经济支持这一个维度，而在家务劳
动和照顾父母这两个方面，女儿的作用已经超过儿子。

综上所述，尽管就性别的总效应来看，儿子的作用依然大于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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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直接效应来看，女儿在某些方面的作用已经超过儿子。所以，从这
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以儿子为核心的赡养制度已经发生明显转变。
从分析结果来看，这种转变更多的体现在家务劳动等女性化的照料行
为中。结合“性别角色理论”和“资源禀赋理论”来看，这可能与社会对
女性的性别角色期待和女性在时间方面的资源优势有关。

２．城乡比较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城乡分化较为严重的国家，城乡之间在经济

发展水平、人口转变速度、社会保障水平和文化观念等方面都存在较大
差异（Ｗｕ　ａｎｄ　Ｔｒｅｉｍａｎ，２００４）。之前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也发现，儿子
和女儿的赡养行为在城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为了对这个问题进行更
深入的分析，我们在模型中增加了城乡和子女性别的交互项（见表６）。
在增加这个交互项以后，子女性别的主效应反映的是农村中的情况，而
性别与城乡的交互项反映的是城乡之间的差异性。

表６：固定效应模型输出结果（城乡差异）
经济支持

系数 ＳＥ

家务劳动

系数 ＳＥ

照顾父母

系数 ＳＥ
儿子 ０．４３９＊＊＊ ０．１２１ －０．２４２　 ０．１７４ －０．２５７　 ０．１６１
儿子＊城市 －０．８１８＊＊＊ ０．２１０ －０．０７１　 ０．２４１ －１．２６８＊＊＊ ０．２４７
年龄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结过婚 １．３９７＊＊＊ ０．２０７　 ２．２５２＊＊＊ ０．３２４　 １．９８６＊＊＊ ０．２７６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０
职业类型

　非农工作 ０．６０１＊＊＊ ０．１５６　 ０．１０８　 ０．２０２ －０．１４６　 ０．１８４

　农业工作 ０．３１２＋ ０．１７８　 ０．１９１　 ０．２４２　 ０．１３８　 ０．２１２
居住距离

　同村／街 －１．５４８＊＊＊ ０．１４９ －２．２６９＊＊＊ ０．１９６ －２．６９４＊＊＊ ０．１９１

　同县／区不同村／街 －１．２８２＊＊＊ ０．１６５ －３．０９７＊＊＊ ０．２２０ －３．４７５＊＊＊ ０．２２４

　同市不同县／区 －１．３３１＊＊＊ ０．２０４ －２．９０６＊＊＊ ０．２３６ －３．９４２＊＊＊ ０．２９１

　同省不同市 －１．７５５＊＊＊ ０．２３６ －４．８８７＊＊＊ ０．４４３ －５．００３＊＊＊ ０．３８５

　不同省 －１．６４３＊＊＊ ０．１９５ －４．７６３＊＊＊ ０．４０５ －４．９４６＊＊＊ ０．３２５
似然比卡方 ３５５．４４＊＊＊ ６２３．５２＊＊＊ ８６７．６５＊＊＊

自由度 １２　 １２　 １２
父母数 ２　４６８　 ２　４６８　 ２　４６８
子女数 ９　０７６　 ９　０７６　 ９　０７６
注：１．回归结果已加权；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３．职业类型和居住距离的参照组分别为“无工作”和“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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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经济支持来看，性别的主效应显著为正，这说明在农村地
区，儿子在经济支持方面的直接效应依然非常突出。不过，性别和城乡
的交互效应显著为负，这说明在城市中，儿子和女儿在经济支持上的差
异比农村小。如果我们将子女性别的主效应和性别与城乡的交互效应
相加，就可以发现，城市中女儿在经济支持方面的直接效应已经超过儿
子，这也验证了谢宇和朱海燕（Ｘｉｅ　ａｎｄ　Ｚｈｕ，２００９）的研究结果。
其次，从家务劳动和照顾父母方面看，性别的主效应在这两个模型中

都为负，但二者都不显著。这说明在农村地区，女儿在生活照料方面给予
父母的帮助与儿子大体相当，但略多于儿子。就城乡之间的差异性来看，
性别和城乡的交互项在家务劳动方面并不显著，但在照顾父母方面显著为
负，所以，女儿在照顾父母方面的作用在城市家庭表现得更加突出。
上述分析表明，儿子和女儿的赡养行为在城乡之间确实存在非常

明显的差异。在农村地区大体上表现为“儿子出钱、女儿出力”的分工
合作的赡养模式，而在城市，女儿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方面的作
用都已显著超过儿子。由此可见，儿子和女儿在赡养父母时的角色转
变在城市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
谢宇和朱海燕（Ｘｉｅ　ａｎｄ　Ｚｈｕ，２００９）的研究指出，中国城市快速的

现代化过程已经改变了城市家庭传统的家庭观念。城市中女性社会经
济地位的迅速提高不仅增强了女性参与家庭事务的主观意愿，而且赋
予女性赡养父母的经济能力，所以城市中性别角色的转换会比农村更
加明显。除此之外，唐灿等（２００９）的研究还指出，生育率的下降和男性
外出务工造成的传统养老资源的萎缩也是导致老人不得不依靠女儿养

老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一方面是快速的现代化过程中女性家庭地
位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人口转变也赋予女性更多的赡养父母的家庭
使命。而且，无论是从现代化的程度看，还是从人口转变的速度看，城
市都明显走在了农村的前面。所以，城乡之间在现代化和人口转变等
方面的巨大差异很有可能是导致城乡家庭在赡养老人时表现出不同的

性别分工模式的主要原因。

３．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上文指出，现代化过程中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有助于改变女

性传统的家庭观念，并提高她们赡养父母的经济能力。为了深入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笔者在模型中增加了性别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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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年限、性别与非农工作两个交互项。
首先，从表７可以发现，性别与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在三个模型中都

显著为负，这说明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女儿在经济支持、家务劳动和照
顾父母三个方面相对于儿子的作用都会体现得越来越明显。经过计算，当
子女的受教育年限达到１７年（大学）的时候，儿子和女儿在经济支持方面
已经不存在显著差异，当子女的受教育年限达到８年（初中）的时候，儿子
和女儿在家务劳动方面的性别差异也会消失。随着受教育年限的继续增
加，女儿在这两个方面的作用都会超过儿子。在照顾父母方面，由于子女
性别的主效应本身就不显著，即使在没有接受任何教育（文盲）的情况下，
儿子和女儿的作用也相差无几。显著为负的交互效应同样说明，随着受教
育年限的增加，女儿在照顾父母方面的作用也会超过儿子。
其次，从表７还可以发现，参加非农工作会显著增加女儿在经济方

面赡养父母的可能性。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通过参加非农工作，女
儿获得了可以由自己独立支配的收入来源，而非农工作的经历也有助于
改变女性传统的家庭观念，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参加非农工作的女性更可
能在经济上赡养父母。不过，从家务劳动和照顾父母两个方面看，非农
工作与性别的交互项虽然有预期的作用方向，但统计检验结果并不显
著。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在参加非农工作以后，女性会将大量的时
间投入工作，这会影响她们在家务劳动和照顾家人方面的时间投入。
总体而言，表７的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年限和非农工作会对女儿

参与养老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所以，现代化过程中女性社会经济地位
的提高确实是影响她们赡养行为的重要因素。

４．人口转变的影响
之前的分析还指出，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迁移流动的增加造成的传

统养老资源的萎缩也是导致老人不得不依靠女儿养老的重要原因。为
了深入研究人口转变带来的影响，笔者在模型中增加了性别与兄弟姐
妹数量、性别与居住距离两个交互项。
由表８可知，性别和兄弟姐妹数量的交互项在三个模型中都是正

值，而性别和居住距离的交互项在三个模型中都是负值。这一结果表
明，总体而言，在兄弟姐妹数量较多的家庭和子女与父母住得较近的情
况下，儿子的作用相对较大。而在兄弟姐妹数量较少的家庭和子女与
父母住得较远的情况下，女儿的赡养责任会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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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固定效应模型输出结果（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经济支持

系数 ＳＥ

家务劳动

系数 ＳＥ

照顾父母

系数 ＳＥ
儿子 ０．８４３＊＊＊ ０．２０５　 １．２１３＊＊＊ ０．３１９ －０．０２０　 ０．２４６
儿子＊受教育年限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３ －０．１４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７＊＊ ０．０２７
儿子＊非农工作 －０．４６４＊ ０．２０５ －０．１７０　 ０．２６２ －０．０５８　 ０．２６５
年龄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结过婚 １．３８９＊＊＊ ０．２０７　 ２．３２１＊＊＊ ０．３２９　 ２．０４５＊＊＊ ０．２７６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８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４
职业类型

　非农工作 ０．８２１＊＊＊ ０．１８５　 ０．１１２　 ０．２４０ －０．１２９　 ０．２３１
　农业工作 ０．２８３　 ０．１８０　 ０．１５９　 ０．２５０　 ０．０２３　 ０．２１３
居住距离

　同村／街 －１．５８６＊＊＊ ０．１４９ －２．２６０＊＊＊ ０．１９６ －２．７００＊＊＊ ０．１８８
　同县／区不同村／街 －１．３５８＊＊＊ ０．１６１ －２．８８３＊＊＊ ０．２１２ －３．５３６＊＊＊ ０．２２３
　同市不同县／区 －１．３８０＊＊＊ ０．２０５ －２．９２２＊＊＊ ０．２４４ －３．８０２＊＊＊ ０．２８４
　同省不同市 －１．８７５＊＊＊ ０．２３４ －４．８００＊＊＊ ０．４５２ －４．９７９＊＊＊ ０．３７５
　不同省 －１．６８１＊＊＊ ０．１９６ －４．７７０＊＊＊ ０．４１２ －４．８９４＊＊＊ ０．３２１
似然比卡方 ３５５．９１＊＊＊ ６５１．２９＊＊＊ ８５１．１７＊＊＊

自由度 １３　 １３　 １３
父母数 ２　４６８　 ２　４６８　 ２　４６８
子女数 ９　０７６　 ９　０７６　 ９　０７６
注：１．回归结果已加权；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３．职业类型和居住距离的参照组分别为“无工作”和“同住”。

　　不过，从模型对交互项的统计检验结果看，这两个交互项都只在经
济支持这一个维度上是统计显著的，而在家务劳动和照顾父母两个维
度并不显著。笔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儿子和女儿在经济支
持和生活照料这两种赡养行为上的劳动分工。“性别角色理论”和“资
源禀赋理论”都认为，儿子更适合承担支持者的角色，而女儿更适合承
担照顾者的角色，所以女儿对儿子养老职能的替代主要是就经济支持
而言的。受到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和性别规范的影响，女儿往往会承担
更多的照料责任，所以女儿在这些方面的责任不会因为家庭养老资源
的萎缩而有特别显著的增加。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使用ＣＦＰＳ在２０１０年的初访调查数据，从经济支持和生活照
料两个方面对儿子和女儿的赡养功能进行系统的比较后发现，在当代
中国家庭中，儿子赡养父母的总效应依然大于女儿，但这在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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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固定效应模型输出结果（人口转变的影响）
经济支持

系数 ＳＥ

家务劳动

系数 ＳＥ

照顾父母

系数 ＳＥ
儿子 －０．２４６　 ０．３１６ －０．３０４　 ０．４１６ －０．６９５　 ０．４３２
儿子＊兄弟姐妹数 ０．２０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８８　 ０．０６７　 ０．０８９
儿子＊居住距离 －０．１４６＊ ０．０６９ －０．１３６　 ０．１０４ －０．１１２　 ０．０９２
年龄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结过婚 １．２８８＊＊＊ ０．２０８　 ２．２１９＊＊＊ ０．３２７　 １．９８１＊＊＊ ０．２７９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０
职业类型

　非农工作 ０．５７９＊＊＊ ０．１５４　 ０．１１３　 ０．２０１ －０．１４３　 ０．１８２
　农业工作 ０．２５８　 ０．１７７　 ０．１７６　 ０．２４２　 ０．０３９　 ０．２１２
居住距离

　同村／街 －１．４２８＊＊＊ ０．１６９ －２．１１３＊＊＊ ０．２２８ －２．５８１＊＊＊ ０．２２３
　同县／区不同村／街 －１．１３８＊＊＊ ０．２０５ －２．８８４＊＊＊ ０．２６６ －３．４０８＊＊＊ ０．２８７
　同市不同县／区 －１．０９１＊＊＊ ０．２４９ －２．６６４＊＊＊ ０．２９５ －３．５４１＊＊＊ ０．３３６
　同省不同市 －１．４４４＊＊＊ ０．２９１ －４．６０１＊＊＊ ０．４８６ －４．６５４＊＊＊ ０．４４１
　不同省 －１．３０８＊＊＊ ０．２７８ －４．４１４＊＊＊ ０．４７７ －４．６５２＊＊＊ ０．４２４
似然比卡方 ３５５．１２＊＊＊ ６２６．００＊＊＊ ８４３．０６＊＊＊
自由度 １３　 １３　 １３
父母数 ２　４６８　 ２　４６８　 ２　４６８
子女数 ９　０７６　 ９　０７６　 ９　０７６
注：１．回归结果已加权；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３．职业类型和居住距离的参照组分别为“无工作”和“同住”。

是因为他们更可能与父母同住。一旦我们将性别通过居住方式所产生
的间接影响控制住，儿子就仅在经济支持方面的直接效应超过女儿，而
女儿在生活照料方面的直接效应已显著超过儿子。分城乡的比较研究
发现，这种“儿子出钱、女儿出力”的性别分工模式主要体现在农村地
区，而在城市中，女儿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方面的直接效应都已
超过儿子。所以，中国传统的以儿子为核心的赡养方式虽然没有彻底
瓦解，但确实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快速的人口转变和女性社会经济地位
的提高是导致这些变化的重要原因。本文的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
认识中国家庭的变迁规律，而且在老龄化的背景下，对中国日益严重的
养老问题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首先，在现代化和人口转变的宏观背景下，中国父系家庭制度的变
迁一直是国内外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本文关注的焦点虽然仅集
中在家庭养老领域，但它对我们认识父系家庭制度在其他领域的变迁
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因为从理论上看，儿子的赡养责任不

·６１２·

社会·２０１５·４



仅是他们获取财产继承权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唐灿等，２００９），而且在很
大程度上导致中国父母在生育观念上对男孩的偏好（莫丽霞，２００５）和
在子女养育和代际交往中对女儿的歧视（叶华、吴晓刚，２０１１）。那么，
女儿养老功能的提升是否会改变中国“传男不传女”的单系继承制度，
女儿工具性意义的提升对父母的性别偏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

都是极富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所以，观察中国赡养制度
的变化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认识整个父系家庭制度变迁的突破口。
其次，中国“从夫居”的居住传统虽然有利于儿子履行赡养父母的

责任，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女儿的养老功能。本文发现，在与父母的
居住方式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儿子能够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而女儿能
够提供更好的生活照料。所以，笔者认为，老人应该根据自身的需求做
出最适合自己的居住选择。在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
老人在经济上对子女的依赖性依然很高，所以，农村老人选择与儿子同
住具有一定的经济理性成分。但在城市中，养老金的覆盖率和保障标
准都比较高，老人不仅具备一定的自养能力，甚至还能帮助经济上有困
难的子女。所以，城市老人在经济上对子女的依赖已经大为降低。相
比之下，他们在生活照料方面的需求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对城市
里的老人而言，与女儿同住可能是一个更加理想的选择。
第三，本文将样本限定在多子女家庭，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家庭内部

比较的研究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当前大多数中国老人都有多个子
女的客观事实。研究发现，在多子女的情况下，兄弟姐妹可以根据自身
的角色定位和资源优势在赡养父母时进行合理的劳动分工。例如，“儿
子出钱、女儿出力”就是当前农村家庭普遍实行的一种性别分工模式。
但随着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老人只有
一个子女，这势必会打破已有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分工合作模式，造成独
生子女“既要出钱、又要出力”的不利局面。所以，独生子女家庭的大量
出现将对中国传统的赡养制度形成强烈的冲击，女儿的参与虽然有助
于缓解家庭的养老危机，但并不足以解决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
如何调动各方面的资源以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冲击已是摆在我

们面前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最后，虽然本文使用了家庭内部比较这种较为严谨的数据分析方

法，并结合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方面，力求对儿子和女儿的赡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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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但由于数据本身的限制，本文的分析结论也不
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本文发现，与父母同住可以大大增加对
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老人对子女的经济依
赖和照料需求也会反过来影响居住方式的选择。虽然从分析技术上
看，固定效应模型能够控制所有的父母特征，包括父母的年龄、健康和
各种养老需求，但本文并未对这种内生因果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这个
问题还有待后续的研究去探讨。再如，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比较儿子和
女儿的养老功能，但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并未考虑儿媳在其中所发挥
的作用。在中国的家庭传统中，女儿出嫁以后将要和丈夫一起孝敬丈
夫的父母，所以，在传统中国社会，女儿的养老功能实际上是通过儿媳
妇这一特定的角色得以实现的，但目前所有的调查数据都未询问儿媳
妇对公婆的赡养，所以我们很难分清老人回答的来自儿子的经济支持
和生活照料中，有多大比例是由儿媳妇提供的，有多大比例是儿子自己
提供的。这个问题只有期待在未来能够掌握更多数据资料的情况下再
来回答。
在因变量的测量方面，很多研究指出，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应当包括

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但ＣＦＰＳ仅询问了经济支持和
生活照料两个方面的信息，没有询问子女在情感方面对父母的支持（如
探望频率、打电话的频率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文的研究。而且
仅从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方面来看，ＣＦＰＳ也只询问了子女是否有
过赡养父母的行为，而没有进一步询问赡养行为的强度。例如，ＣＦＰＳ没
有询问子女给父母经济支持的数额，也没有询问帮父母做家务和照顾父
母的频率，这也是本文的缺陷之一。总而言之，有关家庭养老的研究还
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妥善解决，笔者也希望本项研究能够抛砖引玉，
通过学术同仁的共同努力来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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